
本期《中国会计通讯》概述了

中国内地财务报告新闻、国际

财务报告准则最新发展动态以

及安永刊物

内地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财政部发布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》

财政部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》（财会[2023] 
21号），就“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”“关于供应
商融资安排的披露”“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”进行了
明确。该解释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欲进一步了解该解释的详细内容，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
的会计通讯《财政部发布<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>》。

中国会计通讯

2023年11月

http://kjs.mof.gov.cn/zhengcefabu/202311/t20231109_3915491.htm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0kmgtvG_4zUjFOk8QBNX9A


►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收入准则应用案例

财政部会计司发布《收入准则应用案例——预
售商品房的收入确认》，通过示例的方式对
“预售商品房的收入确认”进行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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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证监会发布《关于修改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——上市公
司重大资产重组〉的决定》

为进一步提高重组市场效率，支持上市公司
通过重组提质增效、做优做强，证监会发布
《关于修改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
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重组〉的决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23] 57
号），自公布之日2023年10月27日起施行。

本次修改涉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
产重组》第六十九条，主要修改内容如下：

► 一是明确发股类重组项目财务资料有
效期特别情况下可在6个月基础上适
当延长，并将延长时间由至多不超过
1个月调整为至多不超过3个月。

► 二是明确相关配套措施。经审计的交
易标的财务报告的截止日至提交证监
会注册的重组报告书披露日之间超过
7个月的，一方面，压实上市公司主
体责任，要求上市公司补充披露交易
标的截止日后至少6个月的财务报告
和审阅报告，并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
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和主要经营状况变
动情况；另一方面，强化中介机构“看
门人”职责，要求独立财务顾问就交易
标的报告期期后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
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动及对本次交易
的影响出具核查意见。

► 证监会发布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
9 号：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》

为规范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信息披露和中介
机构核查工作，提高审核工作透明度，证监
会发布了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9 
号：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》，自2023年11
月24日公布之日起实施。该指引主要包括五
个部分：

► 第一部分为研发人员的认定，规定了
研发人员定义、主要范围、非全时研
发人员认定、研发人员聘用形式等内
容；

► 第二部分为研发投入认定，规定了研
发投入计算口径，以及研发人员职工
薪酬、共用资源费用、国拨研发项目
支出、受托研发支出等计入研发投入
的要求；

► 第三部分为相关内控要求，规定了发
行人应制定并严格执行研发相关内控
制度；

► 第四部分为核查要求，规定了中介机
构在发行人研发活动和研发人员认定、
研发投入计算口径、研发投入归集、
研发相关内控制度方面的核查要求；

► 第五部分为信息披露，规定了发行人
应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相关内容。

http://kjs.mof.gov.cn/zt/kjzzss/srzzzq/srzzyy/202310/t20231031_3914057.htm
http://kjs.mof.gov.cn/zt/kjzzss/srzzzq/srzzyy/202310/t20231031_3914057.htm
http://www.csrc.gov.cn/csrc/c101954/c7439564/content.shtml
http://www.csrc.gov.cn/csrc/c101954/c7439564/content.shtml
http://www.csrc.gov.cn/csrc/c101954/c7439564/content.shtml
http://www.csrc.gov.cn/csrc/c101802/c7445462/content.shtml


► 上交所发布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监管指南第2号——业务办理（2023年11月
修订）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
司自律监管指南（2023年11月修订）》的
通知

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，上交所发布了《上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—
—业务办理（2023年11月修订）》（上证函
[2023]3233号）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
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（2023年11月修
订）》（上证函[2023] 3234号），自2023
年11月8日起施行。
上交所于2023年8月4日发布的《上海证券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——业务
办理（2023年8月修订）》（上证函
[2023]2238号）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
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（2023年8月修
订）》（上证函[2023]2239号）同时废止。

► 深交所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办理（2023年11月
修订）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
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办理（2023年
11月修订）》的通知

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，深交所布了《深圳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
业务办理（2023年11月修订）》（深证函
[2023] 1035号）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办理
（2023年11月修订）》（深证函[2023] 
1036号），自2023年11月8日起施行。
深交所于2023年8月4日发布的《深圳证券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
办理（2023年8月修订）》（深证函[2023] 
705号）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
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办理（2023年
8月修订）》（深证函[2023] 706号）同时
废止。

China Accounting Alert 3

►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关于发布《境外
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（2023
版）》的公告

为进一步促进熊猫债市场高质量发展，推动
债券市场高水平开放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
商协会对《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业
务指引（2020版）》部分表述进行修订，自
2023年10月19日发布之日起施行。详情参
见《关于发布<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
具业务指引（2023版）>的公告》（交易商
协会公告[2023] 17号）。
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zbxxpljg/ssgszljg/c/c_20231108_5728554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zbxxpljg/ssgszljg/c/c_20231108_5728554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zbxxpljg/ssgszljg/c/c_20231108_5728554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kcbxxpljg/c/c_20231108_5728556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kcbxxpljg/c/c_20231108_5728556.shtml
http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kcbxxpljg/c/c_20231108_5728556.shtml
http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31108_604528.html
http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31108_604528.html
http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31108_604529.html
http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31108_604529.html
http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31108_604529.html
https://www.nafmii.org.cn/zlgl/zlgz/zcfxl_1059/zcl/202310/t20231020_315968.html
https://www.nafmii.org.cn/zlgl/zlgz/zcfxl_1059/zcl/202310/t20231020_31596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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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2023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

2023年11月版的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
新资讯》包括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23
年11月13日至15日举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理
事会会议工作人员总结，讨论的内容包括：

研究和准则制定

► 权益法

► 主要财务报表

►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：理事会决定终
止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项目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——金融工
具：减值》实施后审议

► 《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》
第二次综合审议

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对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修订

► 预计负债——针对性改进

► 非公共受托责任子公司：披露准则的
更新

► 2023年10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

2023年10月版的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
新资讯》包括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23
年10月25日至27日举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理
事会会议工作人员总结，讨论的内容包括：

研究和准则制定

► 动态风险管理

► 受费率管制活动

► 权益法

► 对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修订

► 主要财务报表

► 《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》
第二次综合审议

► 披露动议——非公共受托责任子公司

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应收中介机构的保费（《国际财务报
告准则第17号——保险合同》和《国际
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——金融工具》）—
—议程决议完成

► 向员工提供的住房和住房贷款——议程
决议完成

► 衍生合同的担保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
则第9号——金融工具》）——议程决议
完成

► 2023年9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
员会最新资讯
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asb/2023/iasb-update-november-2023/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asb/2023/iasb-update-october-2023/


China Accounting Alert 5

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2023年11月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最新资
讯

11月版的《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》
包括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（ISSB）于
2023年11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会议的工作
人员总结，讨论的内容包括：

分类标准

► IFRS可持续披露的分类标准

策略和治理

► ISSB议程优先事项的咨询

► 2023年10月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最新资
讯

10月版的《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》
包括 ISSB 于2023年10月24日至25日举行
的会议的工作人员总结，讨论的内容包括：

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可持续核算准则委员会（SASB）标准
的国际适用性

准则应用

► 支持《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
第1号》（IFRS S1）和《国际财务报
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》（IFRS S2）
的实施

全球可持续准则理事会工作计划更新

► 工作计划更新

安永刊物

► 《财务报告示例——替代格式》（2023年12
月）

此版包含企业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年度
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示例的替代格式。该合
并财务报表示例是按照截至2023年6月30日
发布并于2023年1月1日开始的年度期间生
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。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21期：
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体（2023年10月
更新）

本期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汇总了
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依照国际财务报告
准则认定存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，以及应
被密切监测的国家。通胀数据基于2023年
10月发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《世
界经济展望》（WEO）。
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ssb/2023/issb-update-november-2023/
https://www.ifrs.org/news-and-events/updates/issb/2023/issb-update-october-2023/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good-group-international-limited-alternative-format-december-2023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hyperinflationary-economies-updated-october-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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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会计通讯》每月为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收录本地和国际
财务报告的最新动态，以及相关的热点与新出现事宜。《中国
会计通讯》为您提供必备信息，助您与时俱进、占尽先机。欲
完整了解相关事项，请参考财务报告准则或其他相关权威性指
引，本通讯不能作为其替代参考信息。

安永 | 建设更美好的商业世界

安永的宗旨是建设更美好的商业世界。我们致力帮
助客户、员工及社会各界创造长期价值，同时在资
本市场建立信任。

在数据及科技赋能下，安永的多元化团队通过鉴证
服务，于150多个国家及地区构建信任，并协助企
业成长、转型和运营。

在审计、咨询、法律、战略、税务与交易的专业服
务领域，安永团队对当前最复杂迫切的挑战，提出
更好的问题，从而发掘创新的解决方案。

安永是指 Ernst &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组织，加盟该全球组织
的各成员机构均为独立的法律实体，各成员机构可单独简称为“安永”。
Ernst &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注册于英国的一家保证（责任）有限
公司，不对外提供任何服务，不拥有其成员机构的任何股权或控制权，
亦不担任任何成员机构的总部。请登录ey.com/privacy，了解安永如何
收集及使用个人信息，以及在个人信息法规保护下个人所拥有权利的描
述。安永成员机构不从事当地法律禁止的法律业务。如欲进一步了解安
永，请浏览 ey.com。

© 2023 安永，中国。
版权所有。

APAC no. 030189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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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材料是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编制，并非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会计、税务、法律
或其他专业意见。请向您的顾问获取具体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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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安永微信公众号
扫描二维码，获取最新资讯。


	Slide Number 1
	Slide Number 2
	Slide Number 3
	Slide Number 4
	Slide Number 5
	Slide Number 6
	Slide Number 7

